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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获准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证券发行类型：向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

发行价格及数量：以不低于

６．５１

元

／

股的价格发行不超过

１１

，

５００

万股股票

一、非公开发行审核及核准概况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中水务

＂

、

＂

公司

＂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方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经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

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有条件通过。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黑龙

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３

号），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１１

，

５００

万股新股。 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概要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起

６

个月内择机

发行。

３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公司

５％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参与认

购。

特定对象的类别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

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 在上述类别内，公司将在取得本

次发行核准文件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发

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

４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１

，

５００

万股（含

１１

，

５００

万股），如公司的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则本次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５

、发行价格或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

６．５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在取得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６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按本次发行新股的约定，完成本次新股

发行。

四、有关本次发行的发行保荐人和发行人联系方式：

１

、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梁磊、朱文瑾

发行联系人：杨媛媛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７３４９８４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５９７３４９７８

２

、发行人：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玉萍、易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６９５６０７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９５３７８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关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３

号）；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２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和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７

人，董事荣文怡委托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勇军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担保情况概述：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成立， 该项目一期工程已完工，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正式商业运行，目前运营情况良好。 现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筹备于

２０１１

年开始二期工程建设，二期工程污水日处理能力

２

万

ｍ３

，再生水日处理能力

１

万

ｍ３

，预

计投入资金约为

１．６

亿元人民币。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向华

夏银行呼和浩特市分行申请银行授信

８９００

万元。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并已被纳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

获证监会批准，本公司将尽快办理股权转让事宜，完成股权变更后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

限公司将变更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为支持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业务发展，本公

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市分行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为

８９００

万元，期限以最终签订担保合同为准。

２

、被担保人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

工商注册登记号：

１５２７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３８０

注册地点：达拉特旗三响梁工业区北侧

法定代表人：朱勇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３００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设计、建设、经营和维护污水处理厂及城市集污管网等相关环境保护工程，

并提供相关设备开发、生产和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生产、销售再生水（仅供工业用水）。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资产

总额为

７２４９．９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９８１．５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２６８．４８

万元，利润总额

－４１．６０

为万

元，净利润为

－４１．６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资产

总额为

１３２３１．６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６９７６．２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２５５．４４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１３．０５

万

元，净利润为

－１３．０５

万元。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构成关联

交易。 （如在本公司完成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股权过户后签订担保协议，则本次

担保将不构成关联交易。 ）

３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尚未与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市分行签订担保协议。

４

、董事会意见

鉴于单笔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１０％

，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 本次本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后附独立董事意见）

５

、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

５５００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无逾期担保。 （上述

５５００

万元为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所作担

保。 ）

表决结果：

５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３

票回避

（关联董事朱勇军、林长盛、荣文怡回避表决）

二、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荣文怡女士因个人原因已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申请。 公

司决定增补张琛先生为公司董事（后附张琛先生简历），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在股东大会通过之前，荣文怡女士仍需履行董事义务。

表决结果：

８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张继烨先生提名，聘请李开明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后附李开明先

生简历）

四、关于公司变更注册地的议案

由于原房屋租赁合同到期，现将公司住所由：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南马路八一

小区

１

号楼商网

８

号。 变更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卜奎大街与龙华路交汇处（新玛

特购物休闲广场）

０３

单元

２５

层

０８

号。

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结合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６

］

３８

号文件）制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０６

年

修订），现就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１

、原第二章第五条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南马路八一小区

１

号楼商

网

８

号，邮编：

１６１００５

。

修改为第五条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卜奎大街与龙华路交汇处（新

玛特购物休闲广场）

０３

单元

２５

层

０８

号，邮编：

１６１００５

。

六、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本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变更董事、变更注册地及修改公司章程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３３

号国中商业大厦

１０

层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的表决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宜。

２．

公司变更董事的议案。

３．

公司变更注册地的议案。

４．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本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应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 股东帐

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议”

字样。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管理总部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３３

号国中商业大厦

１０

层

邮编：

１００００５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９５３７６

—

２９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９５３７８

联系人：易芳小姐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每日的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四）其他事项

本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

交通费用。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４日

附件一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黑龙江国中水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作为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的关于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专项独立意见：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幕投项目之一， 目前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已获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待获得证监会批准后公司将尽快办理股权转

让事宜。 为支持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谨慎研究，认为鄂尔多斯市国

中水务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偿还债务能力较强，担保风险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二、 本次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尚待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独立董事：

周春生（签字）

－－－－－－－

黄鹰 （签字）

－－－－－－－

范福珍（签字）

－－－－－－－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４日

附件二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变更董事及聘请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作为黑龙江国中水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变更董事及聘请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发表以下独立

意见：

一、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荣文怡女士因个人原因已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申请。 公

司决定增补张琛先生为公司董事。 张琛先生，

４９

岁，曾就读于上海市财政学院，拥有二十余

年的企业业务策划及发展经验，专长于固定资产投资财物管理及金融业务。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８８

年任职于上海市财政局。 曾任国中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现任上海商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认为张琛先生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同意其担任公司董事。

本次公司变更董事事项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关于公司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张继烨先生提名，聘请李开明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开明先生，

４６

岁，河南大学化工系学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工程硕士。 曾先后就职于河南省化工研究

所，化工厅，曾担任郑州金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建工金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先生在环境工程领域有长期的实践和管理经验。 曾主持设计和管理了多个重

要的工业给排水项目，包括壳牌石油在中国的大型石化项目的配套污水处理项目，向许多

大型石化、开采、钢铁企业提供了工业废水处理的咨询和项目实施的管理，是该行业卓有

成就的专家，现任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公司总经理。 我们认为李开明先生不存在相关法

律法规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同意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此页无正文，为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变更董事及聘请高

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周春生（签字）

－－－－－－－

黄鹰 （签字）

－－－－－－－

范福珍（签字）

－－－－－－－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４日

附件三

张琛先生简历

张琛先生，

４９

岁，曾就读于上海市财政学院，拥有二十余年的企业业务策划及发展经

验，专长于固定资产投资财物管理及金融业务。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８８

年任职于上海市财政局。 曾

任国中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现任上海商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开明先生简历

李开明先生，

４６

岁，河南大学化工系学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工程硕士。 曾先后就职

于河南省化工研究所，化工厅，曾担任郑州金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建工金源

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先生在环境工程领域有长期的实践和管理经验。 曾主持设

计和管理了多个重要的工业给排水项目， 包括壳牌石油在中国的大型石化项目的配套污

水处理项目，向许多大型石化、开采、钢铁企业提供了工业废水处理的咨询和项目实施的

管理，是该行业卓有成就的专家，现任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公司总经理。

附件四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事项：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

注：本表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２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时

召开地点：宁波开元名都大酒店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陆华裕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由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

东代表

１３

人， 所持 （代表） 股份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４．９２％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四）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时利众为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五）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戴志勇为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孙泽群为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七）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永明为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八）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宋汉平为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九）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徐万茂为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十）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如成为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十一）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光华为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十二）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陆华裕为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十三）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俞凤英为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十四）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洪立峰为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１

，

８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９％

。

（十五）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罗维开为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１

，

８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９％

。

（十六）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蔡来兴为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十七）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谢庆健为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十八）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唐思宁为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十九）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蕴祺为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二十）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肖志岳为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二十一）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朱建弟为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二十二）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忠静为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二十三）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许利明为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２

，

７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二十四）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素英为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１

，

８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９％

。

（二十五）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英芳为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１

，

８２９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９％

。

（二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参加竞拍杭州钱江新城土地的议案。会议同

意授权董事会，并转授权经营管理层：在本次会议确定的竞拍价格以内参

加钱江新城

Ａ－０１－２

地块的竞拍；如竞拍成功，在该地块上建造杭州分行大

楼；大楼除杭州分行自用外，根据杭州市的有关规定，由经营管理层实施多

余部分的对外出售或出租事宜。

本议案同意

１

，

８７２

，

１７１

，

８２９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９％

；反对票

９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０．０１％

；弃权票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朱和鸽、陈静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

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发

出召开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在华发大厦东座六楼公司会

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到

５

人， 董事李中秋先生和陈志刚先生因事务繁忙委托董事江艳军先生

参会表决，副董事长唐崇银先生主持会议，监事列席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详见 《

２０１１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

）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和了解，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由于上述关联交易的对象为控股股东下属子

公司， 公司董事李中秋先生和陈志刚先生现任控股股东的董事， 属本议案的关联董事， 因此回避表

决。 ）

２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及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江艳军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为

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其有关资料已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

未提出异议。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

）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５日

附件：

简 历

江艳军：男，

１９６９

年出生，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在武汉凯迪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先后担任投融资部经理、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副总经济师；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在深圳市朗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任董事会秘书兼产品管理部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在深

圳市商立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任财务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在好百年家居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任总裁办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起在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在华发大厦东座六楼公司会议室召

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２

人，唐敢于女士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委托曹丽女士参会表决，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

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证券简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发科技”）、武汉

中恒华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贸易”）将在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公司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属下的控股子公司香港誉天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誉天”）和武汉恒生光电产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光电”）开展日常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１１

条的要

求，现将

２０１１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公告如下：

１

、采购原材料：恒发科技以直接贸易或委托代理方式向香港誉天或恒生光电采购液晶显示屏等原

材料。

①

恒发科技拟向香港誉天采购液晶显示屏约

１００

万片，涉及金额约

６０００

万美元；

②

恒发科技拟向恒生光电采购液晶显示屏约

１６０

万片，涉及金额约

９６００

万美元。

２

、成品出口：恒发科技组装生产液晶显示器整机销售给香港誉天，恒发科技拟向香港誉天销售液

晶显示器整机约

２６０

万台，涉及金额约

２０８００

万美元。

３

、成品进口：香港誉天将上述液晶显示器整机再销售给华发贸易，香港誉天拟向华发贸易销售液

晶显示器整机约

１８０

万台，涉及金额约

１４４００

万美元。 （由于华发贸易为新设立的公司，初期交易额度会

受限，交易超限时将通过其他非关联公司的渠道进行）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交易单价参照市场行情波动（定价原则见下文），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

额仅为预估参考数据，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度在上述关联交易计划数量内，根据具体业务情况向关联方进

行采购和销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本公司董事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５

名非关

联董事参与了表决并一致同意通过，关联董事李中秋先生、陈志刚先生回避表决，

３

名独立董事对此关

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５

条的要求，本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对关联交易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人为公司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香港誉

天和恒生光电，以下是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１

、香港誉天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铜锣湾糖街

１

号铜锣湾商业大厦

６

厦

６０２

号

执行董事：李中秋

注册资本：

９９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脑、电视机、显示器和其他硬件、电脑软件销售；内部数据通信网络开发、包

装材料及包装用轻型建材制造；五金金属制品、塑料制品；音响产品、电子器材；纺织、服装；建筑材料

销售；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及成员企业科研生产所需的原

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股东持股情况：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

２

、武汉恒生光电产业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

法定代表人：李中秋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营业范围：生产、销售

ＴＦＴ－ＬＣＤ

系列产品及其他

ＩＴ

产品、家电产品。

股东持股情况：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７０％

。

三、定价原则

１

、采购原材料

①

恒发科技向香港誉天采购原材料的价格与市场行情同步。

②

恒发科技向恒生光电采购原材料，交易价格按当时的市场平均价格低

１％

确定（注：市场平均价

格是指从行业内公认权威的全球著名专业市场调查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

和

ＬＣＤ

专业市

场调查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ｉｔｓｖｉｅｗ．ｃｏｍ

中查询的相同规格产品的价格）。

２

、成品出口：恒发科技向香港誉天销售液晶显示器整机的价格根据客户的销售订单价格确定，同

时香港誉天向恒发科技收取每单

１００

美元的报关运杂费。

３

、成品进口：香港誉天向华发贸易销售液晶显示器整机的价格根据客户的销售订单价格确定，不

再附加任何形式的贸易差价。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由于采购的原材料为保税料件，借用控股股东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渠道以保税料件深加工复出口

再转进口模式运作可降低中间环节的费用、防范资金的收付风险，有利于提升恒发科技的利润水平。

２

、关联方恒生光电专业从事液晶模组的设计与生产，长期为冠捷等国内外著名显示器生产商提供

配套服务，产品质量稳定，且公司与其合作的采购成本较低，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定安先生、张翼先生、李晓东先生一致认为，本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理，能有效降低原材

料采购成本和中间环节费用，增强市场竞争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董事签字的董事会书面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关于同意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说明；

３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北路

４１１

栋华发大厦东座六楼本公司会议厅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部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的公司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授权代理人应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人证券帐户卡、身份证复印件、持股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

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它事项

１

、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３５２２０６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３２３１６０

地址：深圳市华发北路

４１１

栋华发大厦东座六层

６１２

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３１

２．

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５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本单位

／

本人 作为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表决指示：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视讯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权：

是

□

否

□

如有，应行使表决权：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０４１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５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 持 人：副董事长胡文强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２５５

名，其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

，

０４２

，

８３１

，

３７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６４．８２７１％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１１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７６３

，

８８１

，

１４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５５．９７４９％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２４４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７８

，

９５０

，

２３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８．８５２２％

。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交易属于关联交易，按照《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等共计

１

，

７２０

，

９７０

，

１６８

股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出席本次大会有表决权股数为

３２１

，

８６１

，

２０６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３２１

，

４６５

，

３９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

表决权的

９９．８７７０％

，反对

３８５

，

０９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

的

０．１１９７％

，弃权

１０

，

７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８

，

４１８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３％

。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２

，

０４２

，

４５６

，

４９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有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１６％

，反对

２１７

，

７０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

权的

０．０１０７％

， 弃权

１５７

，

１７３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３

，

４７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７％

。

三、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２

，

０４２

，

４３９

，

６６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有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０８％

，反对

２１７

，

７０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

权的

０．０１０７％

， 弃权

１７４

，

０１１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６１

，

８９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５％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陈爱珍、汪华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２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４日


